
14日， 记者从云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获悉，被称为“云南许

霆” 的何鹏案突然发生了惊人

逆转： 省高院近日将何鹏案的

刑期骤减为8年零6个月。目前，该

案已经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进行

复核，一旦最高法院核准，案发时

为大学生的何鹏将于下月获

释。2001年3月何鹏利用银行系

统出现故障， 使用仅有10元的

储蓄卡，连续取款220多次取出

近43万元。2002年7月， 曲靖市

中院作出一审判决， 何鹏被判

无期徒刑。 ■据云南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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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焦点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表

示，依照《刑法》，“恶意透支”属于信用

卡诈骗的犯罪行为。这次“两高”司法

解释对“恶意透支”作了明确的规定。

在司法解释中，对“恶意透支”增加了

两个限制条件： 一是发卡银行的两次

催收；二是超过三个月没有归还。这里

面就排除了因为没有收到银行的催款

通知或者其他的催款文书， 而没有按

时归还的行为，不属于“恶意透支”。

当心！信用卡恶意透支将追刑责

“两高”明确恶意透支判断标准，司法解释今起施行

伪造一张信用卡可构成犯罪，使用POS机套现可定非法经营罪

持限额1万的“牡

丹信用卡”， 通过购

物、 套取现金等方式

透支现金9985元，对

银行的多次催讨也不

理不睬。近日，持卡人

谢富华被常德市中级

法院以信用卡诈骗

罪， 判处拘役5个月，

缓刑1年， 并处罚金2

万元。

近年来， 信用卡

犯罪活动日益增多，

新的犯罪形式不断出

现。12月15日，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

察院联合发布了《关

于妨害信用卡管理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解释》），明确

规定了信用卡犯罪的

量刑标准， 明确了办

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

事案件法律适用中的

一系列疑难问题 ，将

于 16 日

起施行。

据了解，《解释》 共有八条，

除了对“恶意透支”作了明确的

规定外，还有以下重点内容：

伪造信用卡1张即可构成犯

罪———明确了伪造金融票证罪

中“伪造信用卡”的认定，以及伪

造信用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规定伪造信用卡1张即可构成犯

罪，另外规定窃取、收买、非法提

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 涉及1

张以上信用卡的, 即以窃取、收

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定罪

处罚。

使用POS机信用卡套现情

节严重以非法经营罪定罪———

规定了对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

(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

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

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

重的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

罚。

未经同意拿他人证件办卡

可视为“骗领信用卡”———明确

了“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

用卡”的认定问题。违背他人意

愿，使用其相关证件和身份证明

申领信用卡的， 或者使用伪造、

变造的身份证明申领信用卡的，

应当认定为“使用虚假的身份证

明骗领信用卡”。

捡到他人信用卡并使用可

视为“冒用”———明确了“冒用他

人信用卡”的认定问题，拾得他人

信用卡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

的都可视为“冒用他人信用卡”。

据湖南省某银行信用卡中

心一位负责人介绍， 司法解释

的出台将对“恶意透支”的不法

分子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对

银行及消费者能起到一定的保

障作用。 中国银联湖南省分公

司相关人士表示， 司法解释的

出台将有力遏制套现商户的不

法行为， 有效减少套现行为的

发生，使打击套现、规范用卡的

理念深入整个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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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机上套现

可治“非法经营罪”

相关解读

现在城市居民大部分都拥有多张信用卡。 记者 童迪 摄

“云南许霆”获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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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透支对应刑责：100万以上可判无期

数额 定性 刑责

1万~10万元 数额较大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10万~100万元 数额巨大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100万元以上 数额特别巨大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

孙谦对“如何区分持卡人的‘恶意

透支’和‘善意透支’”的问题作了详细

阐述。他说：“非法占有”是区分“恶意

透支”和“善意透支”的一个主要界限，

只有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透

支的才属于“恶意透支”，才构成犯罪。

《解释》明确以下情形可认定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明知没有还款能力而

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肆意挥霍透支

的资金，无法归还的；透支后逃匿、改

变联系方式，逃避银行催收的；抽逃、

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还款的；使

用透支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归还的行为。

“非法占有”是区分“善恶”的主要界限

两次催收超3月仍不还为“恶意”

■记者 刘永涛

陈静 侯小娟


